
物料規格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項次:1 
料   號 51.PM.1007.LO 原廠編號 無 

英文品名 MAIN CONTROLLER LOCK COVER 

中文品名 主控制器鎖頭外蓋(321型主控制器) 

詳細規格 1. 材質：鋁合金(A6061)。 

2. 尺寸：外徑 38.2±0.2mm，內徑 19±0.1mm，厚度 9±0.1mm。 

3. 表面需陽極處理及染色(黑色)。 

4. 溝槽需使用白漆填滿，並添加保護層使其不容易掉漆。 

5. 外觀尺寸參考下圖。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mm 

※除圖面標示需倒角或圓角處外，其餘未標示處均不可有毛邊之情形。 

※以上尺寸僅供參考，實際尺寸以機關可安裝使用為準。 

 

溝槽 



樣品規定 

１、廠商應於訂購日起[14]日內提供樣品 1件予機關測試，若逾期未提供樣

品或已提供樣品經測試不合格，經機關通知指定之期限內未再提送樣品，機

關通知廠商解除訂購單。 

２、廠商所提供樣品經測試不合格，應於機關通知次日起[14]日內重新提送，

所提供樣品經測試 2 次不合格(含訂購後提送及不合格重新提送)，機關通

知廠商解除訂購單。廠商未依規定於期限內提供樣品測試或逾前述重新提送

期限時，每逾期 1 日，按日計罰新臺幣[100]元之懲罰性違約金，罰款上限

最高為訂購單總價 20%。 

３、外觀檢查：廠商所交樣品外觀須無缺陷，規格須符合訂購單。 

４、測試： 

（１）測試數量：1 件。 

（２）測試方法：將廠商所交樣品安裝於 321型電聯車主控制器進行安裝比

對。 

（３）測試地點：機關指定之地點。 

５、合格標準： 

（１）外觀檢查：廠商所交樣品外觀須無缺陷，規格須符合訂購單規定。 

（２）測試：廠商所交樣品可正常安裝於 321型電聯車主控制器，無需額外

加工或增購零配件。 

（３）廠商所提樣品經測試合格後始得交貨，廠商應自機關測試合格通知次 

日起[14]日內交清，合格樣品數量包含於交貨數量。 

驗收方式 

１、外觀檢查：  

（１）比對廠商所交財物外觀及規格是否符合訂購單。 

（２）目視檢查數量：全數檢查。 

（３）允收標準：  

Ａ、廠商所交財物外觀須無缺陷，規格須符合訂購單。 

Ｂ、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，則該項所交財物僅就不合格數量退回改正，俟不

合格財物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。 

２、測試：  

（１）測試數量：2 件。 

（２）測試方法：將廠商所交財物安裝於 321型電聯車主控制器進行安裝比

對。 

（３）測試地點：機關指定之機廠或地點。 

（４）允收標準： 

Ａ、測試：廠商所交財物可正常安裝於 321型電聯車主控制器，無需額外加

工或增購零配件。 

Ｂ、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：驗收及複驗有瑕疵或異常之情形，則該項所交財

物全數退回改正，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，複驗時抽樣數量為原抽樣數量 2倍，

複驗結果仍有不合格情形時，抽樣數量為前次抽樣數量 2 倍。複驗抽樣上限

數量以採購數量為限。 

需求單位 車輛處車輛二廠 申請人 劉書帆 聯絡電話 02-22753520#6283 

 


